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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

《业务规则》），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泰节能”、“公

司”）就其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事宜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批准，并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泰证券”或“我公司”）提交了挂牌申请。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

（以下简称《调查指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

定（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定》），我公司对信泰节能的财务状况、持续

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事项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对信泰节能本次申请进

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中泰证券推荐信泰节能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调查

指引》、《业务规定》的要求，对信泰节能进行了尽职调查，调查的主要事项包

括公司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

经营、财务状况、发展前景等。 

项目小组与信泰节能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员工等进行

了交谈，并同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银（济南）律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会议记录、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审计报告、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纳税凭证等；了解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

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了《山东信泰节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尽职调查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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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2017 年 7 月 6 日，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业务内核小组（以下简称

“内核小组”）召开 2017 年第十一次会议。出席内核小组委员为杨书夏、于仁

强、邓璞、潘世海、张帆、曲付清、程志强。其中，张帆为本次内核会之行业分

析师委员,程志强为注册会计师委员及内核专员，邓璞为律师委员。 

上述内核小组成员不存在近三年内有违法、违规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任小

组成员情形；不存在持有拟推荐公司股份或在该公司任职及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其

公正履行职务的情形，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根据《业务规则》等规定，内核小组成员经审核讨论，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一）我公司内核小组成员按照《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分别

对项目小组制作的《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公司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阅，并

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核实。认为：项目小组已基本按照《主办券商尽职调

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对信泰节能采用了实地勘察、资

料收集核查等手段完成调查工作；项目小组中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分析师

已就尽职调查中涉及的财务会计事项、法律事项、业务和技术事项出具了调查报

告。 

（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等规则的要求，

信泰节能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及整套申报材料，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基本

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三）公信泰节能前身山东信泰节能保温工程有限公司系由吴维慧、潍坊信

泰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并经临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按照经审计账面净资

产值整体变更设立。公司满足“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要求。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建筑节能保温装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建筑节能保

温工程施工。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分别为 13,539,616.36 元、78,499,124.96 元、57,067,804.61 元，占当年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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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为 99.92%、99.02%、100.00%，公司主营业务突出，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

化。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的营运记录，包括现金流量、营业收入、交易客

户、研发费用支出、业务合同签订等，并非仅存在偶发性交易或事项。公司满足

“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股份公司成立后，按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善了《公司章程》，

建立了“三会”议事规则。目前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监事会由 3 名监事

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股份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责完备、明确，运

作符合《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公司自成立以来，历次增资、股权转让行为均召开了必要的会议，签署了先

关协议，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各项变更均事项均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

续。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历次出资及股权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与主办券商中泰证券签署《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中泰证券同意推荐信泰节能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 

综上所述，信泰节能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颁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二章“股票挂牌”之 2.1 节的全部条件，内核小

组 7 位成员经投票表决，同意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推荐信泰节能挂牌（其中： 票

同意， 票不同意）。 

三、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信泰节能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信泰节能符合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信泰节能前身山东信泰节能保温工程有限公司系由吴维慧、潍坊信泰消防科

技有限公司出资，并经临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依法设

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按照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值整体

变更设立。 

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过程中，公司按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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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因此，公司存续时间可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公

司符合“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条件，公司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

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不存在以评估值入资或以评估值调账的情形，属于“整体变

更设立”，符合“整体变更设立”的要求。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节能保温装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建筑节能保温

工程施工。 

公司经审计的2017年1-3月、2016年度、201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3,539,616.36元、78,499,124.96元、57,067,804.61元，占当年营业收入比重为

99.92%、99.02%、100.00%，公司主营业务突出，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近两年公司合法经营，收入逐年递增。公司符合“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

能力”的条件。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股份公司成立后，按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善了《公司章程》，

建立了“三会”议事规则。目前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监事会由 3 名监事

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股份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责完备、明确，运

作符合《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前述主体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

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综上，公司符合“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条件。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自成立以来，历次增资、股权转让行为均召开了必要的会议，签署了先

关协议，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各项变更均事项均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

续。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历次出资及股权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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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7 月，与主办券商中泰证券签署《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中泰证券同意推荐信泰节能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持续督导。 

（六）公司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

件使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所列的负面清单情形 

1、行业分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

所属行业为“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E50）”；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E50）”中的“建筑装饰业（E5010）”；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

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E50）”中的“建筑装饰业（E5010）。 

公司主要从事新型外墙节能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

售及施工服务。 

2、判断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并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

录》（2016 版）（以下简称“《指导目录》）中“7.1.7 绿色建筑材料”包括：

“高效节能新型墙体材料、保温隔热材料、高性能建筑玻璃，复合保温砌块和

轻质复合保温板材、无机防火保温材料。低辐射玻璃、真空节能玻璃、光伏一

体化建筑用外墙玻璃。节能建筑门窗、隔热和安全性能高的节能膜和屋面防水

保温系统，集节能、防火、保温、降噪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建筑墙体和屋面

系统等绿色建材。提升绿色建筑环境质量的功能材料，抗震减灾高性能快速修

复建材，具备抗菌、防污、自洁净等特殊功能的建材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新型外墙节能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销售及施工服务。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为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及新型 A级、B 级

保温材料，包括聚氨酯发泡复合硅酸钙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岩棉复合无机面板

外墙外保温系统、聚苯乙烯泡沫板复合无机面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挤塑板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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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面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无机胶浆包覆聚苯乙烯颗粒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外

保温系统等五个系列二十多种产品。公司使用的技术主要有：高压聚氨酯保温

装饰一体化板连续化生产工艺、无机胶浆包覆聚苯乙烯颗粒保温板生产技术、

保温装饰一体化板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技术等。 

公司立足于建筑节能行业，以服务民生为主导，拥有丰富的外墙保温施工

经验以及多项外墙保温装饰一体板的相关实用新型专利，外墙保温装饰一体板

系列产品经过山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与产品应用认定，可以承接城市公共建筑、

民用建筑、高层住宅等大型建筑的外墙保温装饰工程，按照客户的需求提供外

墙保温装饰一体化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工程施工与售后服务公司销售

网络覆盖省内青岛、烟台、潍坊、淄博、东营、德州、滨州、临沂等地市，具

有较强的竞争力。 

综上，公司主营业务属于《战略性新兴产重点产品和服指导目录》（2016

版）中节能环保产业中的“7.1 高效节能产业”之“7.1.7 绿色建筑材料”之

“高效节能新型墙体材料、保温隔热材料”，公司属于科技创新类企业。 

3、公司主要产品属于节能型产品的说明 

公司属于建筑装饰行业，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为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及新

型 A 级、B 级保温材料，主要产品为各系列不同型号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报告期

内，外墙保温专项设计单位根据节能设计技术资料，对外墙保温项目进行节能专

项设计，在每个施工项目的《设计总说明》中规定外墙保温节能指标及主要材料

节能参数。主要材料进场前均进行封样送检（由专业检测机构进行节能参数检测）

并取得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项目完工后进行外墙保温节能专项验收并

取得《建筑节能工程质量专项验收备案表》，证明外墙保温符合节能设计要求。

具体来说：国家对建筑节能有着严格的强制性规定，并在《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

定》（建设部第 143 号令）、《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建

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

居住建筑部分)》JGJ26—95 等国家标准、条例、行业标准中对建筑节能要求进行

了具体的规定。公司外墙保温项目在研发设计、生产施工、工程验收等环节均严

格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规定和节能标准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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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设工程履行完前期项目立项、报建等相关手续后，工程建设单位委

托建筑设计单位进行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单位根据国家现行设计规范、

标准、规程和《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等进行设计工作，按照《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等国家、行

业标准对建筑的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节能技术指标设计，并报送节能办及国家认

可的建筑工程专业审图机构进行审批。 

审批通过后，外墙保温专业设计单位根据国家现行设计规范、标准、规程（例

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经审批通过的文

件、图纸等技术资料进行外墙保温专项设计及节能技术设计，设定外墙保温节能

指标及各主要材料的节能技术参数，确保外墙保温产品及材料能满足设计节能指

标要求，并报送本项目审图机构审批并获得通过。由于行业特殊性，不同工程的

外墙保温指标不尽相同。 

其次，在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公司委托下游主要材料配套供应商严格按照

外墙保温项目节能参数生产项目原材料。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监理、验收

规范要求进行材料、成品和半成品的进场报验、封样送检（由专业检测机构进行

节能参数检测并取得相关检测报告）、主要性能检测、关键节点验收等工作，确

保项目工程材料、成品和半成品、制作工艺、施工方案满足外墙保温专项设计文

件节能指标要求。 

最后，在公司外墙保温项目产品完工后，先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

位、施工单位、节能办等单位进行建设项目节能专项验收，并出具《建筑节能工

程质量专项验收备案表》（或《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表》）等证明文件。 

此外，经临朐县发展改革局审核认定，公司生产的全部产品已取得山东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山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与产品应用认定证书》，产品属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中的”7.1.7 绿色建筑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不符合行业技术规范和业务合同技术要求而不能完

成竣工验收的情形。 

综上，公司主要外墙保温项目产品在研发设计、生产施工、工程验收等环节

均符合建筑节能相关国家标准、条例、行业标准，属于节能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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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少于 1000 万元，但

因新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原因而营业收入少于 1000 万元，且最近一期末净资

产不少于 3000 万元的除外”条款的说明。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新型外墙节能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销售及施工服务。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营业务收

入分别为 13,550,061.57 元、79,275,892.45 元、57,067,804.61 元；公司营业收入

中既有单独销售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又有销售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同时提供施工服

务。其中可归属于《指导目录》的外墙保温装饰一体板产品收入如下： 

产品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

入（%） 
金额 

占营业收

入（%） 
金额 

占营业收

入（%） 

聚氨酯保温

装饰一体化

板 

4,188,968.11 30.91 33,478,809.12 42.23 22,421,422.43 39.29 

EPS 保温装

饰一体板 
3,133,475.01 23.13 5,466,379.78 6.89 5,743,858.77 10.06 

XPS 保温装

饰一体板 
  1,593,000.33 2.01 3,802,285.46 6.66 

其他 578,133.34 4.27 5,953,114.61 7.51 471,203.69 0.83 

合计 7,900,576.46 58.31 46,491,303.84 58.64 32,438,770.35 56.84 

其中，外墙保温装饰一体板属于《指导目录》中“7.1.7 绿色建筑材料”下的“高

效节能新型墙体材料”； 

综上，公司主营业务中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业务收入占比，2015 年度、

2016 年度、2017 年 1-3 月分别达到 56.84%、58.64%、58.31%，均高于 50%。公

司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且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不少于 1000 万元。 

5、对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条款的说明。 

不适用。 

6、对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收

入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的除外”条款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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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7、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是否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

类产业。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国家发改委令第 21 号）、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 号）、《工业

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产业

函[2015]900 号）等文件的规定，涉及行业包括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

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锌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

纸、酒精、味精、柠檬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稀土（氧化物）等

20 个行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新型外墙节能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及新型 A级、B级保温材料

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及施工服务。公司最近两年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

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负面清单限制的情形。 

（七）公司涉失信被执行人情形核查 

根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东、实质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开具的征信报告及公司相应声明，经项目组成员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

统查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东、实质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

告期起始之日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

惩戒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申请挂牌公司信泰节能不存在股转系统公告【2016】

78 号文件所列示的负面清单中规定的情形、截至报告期末不涉及国有控股或国

有参股情形、截至报告期末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报告期内不属于涉军企事业

单位、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四、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中泰证券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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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货余额较高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保温装饰一体板销售及保温装饰工程施工，行业

内普遍存在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金额较大，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

价值分别为54,235,151.66元、56,264,647.25元、48,318,643.53元，占当期期末流

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7.88%、57.61%、55.53%，比重较高。如果由于客户财务

状况恶化或无法按期结算，可能导致工程施工出现存货跌价损失的风险加大，从

而对的公司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二）实际控制人控制不当的风险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维慧、李学风控制公司90.58%的股份，

且吴维慧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在公司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虽然公司已建

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但如果规章制度不能得到严格

执行，公司可能存在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由于实际控制人的部分利益可能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因而实际控制人

可能会促使公司作出有悖于公司中小股东最佳利益的决定，从而可能引发实际控

制人控制不当的风险。 

（三）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风险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治理结构比较简单，内部控制并不完善。2017年5月27

日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公司章程》、“三会”

议事规则等治理制度，以及适应公司现阶段生产经营的内部控制制度。由于股份

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治理制度的执行需要一个完整经营周期的实践检验，内部控

制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短期内可能存在治理不规范、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不能有效执行的风险。 

（四）下游客户房地产行业因政策调控需求减少风险 

公司所处细分行业为建筑装饰业，主要产品为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公司下游

客户集中在以住宅、商业、公共建筑为代表的房地产领域，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状

况对公司影响较大。基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受国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财政政

策，以及国家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大，若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需求及投资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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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下滑，将对公司经营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五）产品创新不足风险 

公司始终把产品创新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公司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等产品均系公司自主研发。由于建筑装饰行业新材料、新

产品、新工艺、新方案时有出现，若公司持续创新能力不足，不能持续满足市场

的更高需求，则公司的竞争力及持续盈利能力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五、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4 月之前信泰有限没有保温装饰一体板生产环节，自 2015 年 4 月开

始，保温装饰一体板的生产陆续由消防科技转移到信泰有限。2015 年 9 月，消

防科技将保温装饰一体板生产相关的设备、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以实物增资

方式注入到信泰有限，最后进行相关资产过户。 

（一）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必要性、原因 

信泰有限主营业务为外墙保温材料的工程施工，外墙保温材料的生产、采

购及相关的设备、房产、土地、人员等全部在消防科技。信泰有限施工所用外

墙保温材料需要从消防科技购进。建筑装饰行业内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逐步开

始介入上游主要建筑装饰材料生产行业，建立起配套产品的生产线，延伸产业

链和价值链，控制材料品质，确保交货周期，提高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信泰有限为了保持业务链条完整性，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利润率，增强综合竞

争力，与消防科技进行了资产和业务的重组。 

消防科技以其生产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生产厂房、机器设备、土地使

用权投资到信泰有限，信泰有限以经评估的以上资产的市场价值为基础，增加

消防科技在信泰有限的持股比例，同时增加信泰有限的注册资本。 

（二）审议程序及作价依据 

2015 年 8 月 14 日，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和谊评报字

（2015）11100 号《评估报告》，对消防科技生产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生产

厂房、机器设备及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7月 20 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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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资产的市场价值为 1,818.30 万元。 

2015 年 8 月 31 日，信泰有限通过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注册资

本由 1,600.00万元增加至 3,418.3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由消防科技以生产外

墙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生产厂房、机器设备及土地使用权形式出资，并对北京

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的资产价值予以确认。 

2015 年 10 月 21 日，潍坊力元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潍力会验字

[2015]第 4 号《验资报告》，对信泰有限的此次重组增资予以验证。 

2015 年 9 月 17 日，临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三）业务重组后对信泰有限资产质量的提升 

经过本次重组，消防科技将保温装饰一体板生产业务相关的设备、房屋建

筑物、土地使用权以投资的方式作价入股到信泰有限，使得信泰有限建立起独

立的保温装饰一体板产品生产线。生产业务转移后，信泰有限与消防科技关联

交易在 2016 年度也大幅降低。 

与此同时，本次重组完成后消防科技变更经营范围，不再从事保温装饰一

体板的生产、销售。信泰有限、消防科技的经营范围、主营业务不再存在重

叠，解决了信泰有限与消防科技之间的同业竞争。 

六、主办券商同意推荐挂牌的理由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8月 22 日，是一家专业从事建筑节能保温装饰材料的研

发、生产、销售，集建筑节能保温工程施工服务于一体的公司。公司立足于建

筑节能行业，拥有多项外墙保温装饰产品的实用新型专利及丰富的外墙保温工

程施工经验，其生产的 7 种外墙保温装饰产品先后取得山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与

产品应用认定证书，符合建筑节能标准要求。公司销售网络覆盖省内青岛、烟

台、潍坊、淄博、东营、德州、滨州、临沂等地市。已逐步成为行业内产品高

端化、服务系统化、生产规模化的优质企业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

入分别为 13,539,616.36 元、78,499,124.96 元、57,067,804.61 元，占当年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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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重为 99.92%、99.02%、100.00%，公司主营业务突出，报告期内未发生重

大变化。 

公司始终坚持“责任重于泰山，信誉著于四海”的经营理念，一直以来都

把“质量是我们的生命”做为企业产品的理念 。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认证，公司七种产品先后获得山东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山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与产品应用认定证书。公司申请的

“信泰”品牌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已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被山东省质量强省

及名牌战略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为 2016 年度山东名牌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是以公司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和多年施工积累的经验为核

心，根据客户对产品可燃、保温及设计要求的不同，研发、设计、生产出具有

差异化的系列产品，同时根据客户的使用情况进行产品的进一步研发和功能升

级。公司目前生产所应用的技术主要包括高压聚氨酯保温装饰一体化板连续化

生产工艺、无机胶浆包覆聚苯乙烯颗粒保温板生产技术、保温一体板自动化生

产流水线等技术。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城镇新建建筑能效水平比 2015 年提升 20%，部分地区及建筑门窗等关键部

位建筑节能标准达到或接近国际现阶段先进水平。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

积比重超过 50%，绿色建材应用比重超过 40%。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

积 5 亿平方米以上，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1 亿平方米，全国城镇既有居住建筑中

节能建筑所占比例超过 60%。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 2016》（清

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统计，从 2001 年到 2014 年，我国建筑营造速度逐年

增长，每年的竣工面积超过 15亿㎡，2014年新建建筑竣工面积达到 28.9亿㎡。

逐渐增长的竣工面积使得我国建筑面积的存量不断高速增长，2014 年我国建筑

面积总量约 561 亿平方米。根据外墙面积与房屋建筑面积的折算比例及目前行

业外墙保温装饰改造平均材料费用，公司估算保温装饰材料市场规模将在百亿

级以上。 

七、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登记备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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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股东中仅有一名法人股东消防科技，消防科技的主营

业务为防火涂料、堵料的生产和销售，不存在通过公开方式募集过资金情形。公

司的所有股东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不需履行登记备案程

序。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信泰节能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的条件，特推荐信泰节能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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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的签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